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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持續辦理中、南區資源回收廠升級整備工作，惟設備老舊處理量能

逐年遞減，且整改作業進程未如預期，允待檢討改善，以契合循環經濟理念及提

升垃圾焚化處理品質。 

環境保護局為處理家戶垃圾及事業單位廢棄物，由所轄中區及南區資源回收廠（下稱中、

南區廠）自辦垃圾焚化處理工作。該 2廠分別於 88年 2月及 10月完成興建，自同年 9月及 89

年 1 月營運迄 113年底，分別屆滿 25及 24年餘，近 3年度（111至 113年度）累計垃圾焚化

處理量 164 萬餘公噸。該 2 廠隨營運年數增加，焚化廠設施（備）效能逐漸下降，為有效解決

垃圾處理壓力，及因應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加嚴標準，該局持續辦理焚化廠升級整備工作（含延

用、升級、重建等工作），期以契合循

環經濟理念及提升垃圾焚化處理品質。

經查辦理情形，核有：1.南區廠汽輪發

電機損壞，停機期間以購電方式維持運

作，所需經費因公務預算不敷支應致改

採由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墊借支付，惟

未提請基金管理會審議；2.中、南區廠

廠齡逾設計使用年限，非計畫性停爐時

數長期偏高，底渣或飛灰產出率高於全

國平均值，鍋爐燃燒熱交換效能及汽輪

發電機組發電效率欠佳（圖 3）；3.中、

南區廠設備老化，短期內不利因應空氣

污染物排放量加嚴標準，仍待研謀合理

可行技術削減排放量；4.中、南區廠尚

未完成火災保險投保，允宜就無保空窗

期，研議規劃適當因應機制與措施；5.推動中、南區廠後續整改計畫策略，惟因未能獲民意認

同，計畫迭經變更及調整，雖耗費鉅資一再辦理評估及策略規劃工作，然仍未有實質進展等情

事，經函請檢討改善。據復：1.已補提基金管理會審議，並將更為審慎研酌辦理；2.要求事業單

位（廢棄物產源）務必配合資源垃圾回收政策，持續落實有關廢棄物源頭減量及回收再利用之目

標；對於發電機組效率欠佳問題，將於歲修時間逐爐汰換，或依汽輪機所能承受負載操作，持續

規劃下一階段檢修，以降低非計畫性停爐次數；3.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改善期限業經主管機關核准

至 114 年 6 月底止，並透過不定期稽查作業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監控排放管道，確保製程正常操

圖 3  中、南區資源回收廠主要營運項目效能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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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整理自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、南區資源回收廠提供資料，

及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焚化廠營運管理資訊系統統計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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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以儘早符合排放標準；4.將強化廠區之防災應變，分區加強巡檢及維護監視設備與各項防火

措施之功能，及持續積極辦理火災保險事宜；5.中區廠將凝聚民意共識及支持，另南區廠刻正推

動「高雄市 AI智能高效焚化爐 BOT案」，並賡續加強宣導說明，讓在地民眾瞭解與釐清疑慮。 

（六） 持續辦理南區資源回收廠設備檢修及維護工作，以維持焚化廠營運

效能及穩定垃圾處理量能，惟歲修延時偏低，且相關採購及驗收作業未臻周妥，

允待檢討改善。 

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（下稱南區廠）為維護焚化設備及穩定垃圾處理量能，每年均

就各爐及公用系統執行至少一次歲修，其內容包含各設備之清潔、保養、檢視、量測、校正及

相關預防維修等工作，並針對設備或主要構件已達壽命或維修零件難以取得者，逐年編列預

算，計畫性執行整體性汰舊換新。南區廠 113 年度辦理相關設備檢修、維護、更換及耗材購置

等採購案計 46件，決標金額合計 2億 295萬餘元。經查辦理情形，核有：1.南區廠近 4年（110

至 113 年）非計畫性停爐次數介於 35 次至 55

次之間，明顯高於全國 27座大型焚化廠每年平

均停爐次數 8 次至 9 次；停爐時數亦達 4,689

小時至 7,822 小時，遠高於全國平均停爐時數

602 小時至 765 小時，其停爐次數與時數皆居

全國首位（圖 4），惟南區廠近年安排爐體歲修

天數相較於中區資源回收廠少，歲修延時偏

低，允宜參酌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查核評鑑建

議，於兼顧廢棄物處理量能，適時擴大歲修，

以維護焚化廠營運效能；2.短期間辦理數件未

達公告金額之汽輪發電機相關檢修作業採購，

有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虞；3.尚未簽

辦採購變更增作項目，即由廠商施作完成，權

利義務未臻明確，增生履約管理風險；4.辦理

汽輪發電機開蓋、檢查、零組件復裝等採購案，未依規定期限驗收等情事，經函請檢討改善。

據復：1.南區廠焚化爐已逾設計使用年限，原設備多已停產，替代品尋找更換不易，焚化量及

維修時程必須適當考量，業已研擬歲修延時可行方案，以完善各設備之清潔、保養、檢視、量

測、校正及相關預防維修等工作，降低非計畫性停爐次數及時數；2.汽輪發電機檢修廠商專業

範圍為拆裝、檢查、核測、調校，遇需加工整修部分仍以委託協力廠商方式辦理，南區廠於 113

圖 4  南區資源回收廠非計畫性停爐情形 

 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提

供資料，及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焚化廠營運管理資

訊系統統計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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